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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资产置换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公路”、“公司”或

“乙方”）为优化公司产业结构，突出公司主营业务，增加主控里程，提升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拟以持有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大桥”）

462,574,840 股股份（占扬子大桥总股本的 21.64%）、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靖锡澄”）15%的股权与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苏交控”或“甲方”）持有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

靖盐”）53.08%的股权进行资产置换（最终置换股权比例以经备案的资产评估结

果为依据）。（以下简称“本次资产置换”）。本次资产置换不涉及现金交易或支付，

亦不存在其他补价方式。若该交易完成，公司将不再持有扬子大桥及广靖锡澄股

份/股权，同时持有宁靖盐 63.59%股权（注：公司现持有宁靖盐 10.51%的股权）。

宁靖盐将成为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8年11月16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资产置换的议案》（11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资产置换的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资产置换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尚需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和江苏省国资委批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工商登记简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名称：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南京市中山东路 291 号 

法定代表人：蔡任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8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134767063W 

经营范围：从事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在省政府授权范围内），交通基础设

施、交通运输及相关产业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高速公路收费，实业投资，

国内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江苏交控与招商公路及招商公路前十名股东间的关系 

江苏交控除与招商公路共同持有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扬子大桥、

广靖锡澄、宁靖盐股权外，不存在其它方面的关系。 

江苏交控与招商公路前十名股东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招商公路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江苏交控经审计总资产 29,238,959.97 万元，总

负债 18,899,337.31 万元，净资产 10,339,622.67 万元，归母净资产

6,708,464.50 万元，资产负债率 65%；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475,617.67 万

元，营业成本 2,612,342.91 万元，净利润 869,984.20 万元。 

（四）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江苏交控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置出资产基本情况 

1、扬子大桥 462,574,840 股股份（占扬子大桥总股本的 21.64%） 

（1）公司持有扬子大桥462,574,840股股份（占扬子大桥总股本的21.64%），

不存在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扬子大桥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南京市中山东路 291 号 301 室 

法定代表人：饶建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3724.8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134765092E 

经营范围：江阴长江公路大桥及其它交通基础设施的维护管理和经营，与大

桥建设相关的原辅材料和设备销售，实用新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货物仓储，普

通机械租赁，国内贸易（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办理审批手续后经营），设计、制

作、发布、代理户外、印刷品广告。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住宿，石油

制品零售，制售中餐，各类定型包装食品零售，烟草制品零售，书报刊零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47.78%；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持股 26.66%；招商公路持股 21.64%；江阴大桥联合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59%；靖江市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持股 0.33%。 

（3）扬子大桥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2018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35,785.31 1,970,454.12 

负债总额 1,049,419.70 1,213,867.39 

应收账款 5,291.61 5,687.4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

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净资产 586,365.62 756,586.73 

营业收入 131,569.49 104,356.53 

营业利润 75,632.44 70,381.84 

净利润 59,554.70 57,413.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424.54 76,469.06 

（4）扬子大桥评估情况 

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招商公路持有扬子大桥 462,574,840

股股份（占扬子大桥总股本的 21.64%），对应股权评估价值为 126,527.67 万元

（最终评估值以经备案的结果为准）。 



（5）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扬子大桥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2、广靖锡澄 15%股权 

（1）公司持有广靖锡澄 15%股权不存在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广靖锡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6号 

法定代表人：徐泽敏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14089457T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及收费，物资储存，百货、纺织品、

日用杂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销售，设备租赁，房

屋租赁，场地租赁，（以下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书报刊、成品油、烟零售，餐

饮服务，定型包装食品销售，住宿、桑拿浴、理发、保龄球；汽车货运，汽车维

修，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85%；招商公路持股 15%。 

（3）广靖锡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已经审计） 

2018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69,044.32 1,081,819.94 

负债总额 421,379.75 433,254.89 

应收账款 5,000.41 6,271.9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

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净资产 447,664.57 648,565.05 

营业收入 123,935.21 98,381.42 

营业利润 77,909.94 64,748.15 

净利润 63,373.83 52,96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470.24 69,122.43 



（4）广靖锡澄评估情况 

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招商公路持有广靖锡澄公司 15%股权，

对应股权评估价值为 80,486.73 万元（最终评估值以经备案的结果为准）。 

（5）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广靖锡澄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二）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1、宁靖盐 53.08%股权 

江苏交控置换给公司的宁靖盐 53.08%股权不存在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

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宁靖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南京市山西路 128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海北 

注册资本：人民币 4281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04049419U 

经营范围：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及按章对通行车辆收费，物资仓储，

餐饮服务，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销售，乳制品销售，百货、水产、文教用品销

售，高等级公路技术咨询。公路维护机械租赁，道路绿化，苗铺、育林、育花经

营，设计、制作、代理影视、广播、报刊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户外、

印刷品、礼品广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74.07%；招商公路持股 10.51%；泰

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7.86%；南通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2.81%；盐城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持股 2.66%；扬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 2.09%。 

3、宁靖盐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 



（已经审计）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18,129.06 793,338.32 

负债总额 521,920.03 488,304.26 

应收账款 4,258.54 5,924.0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

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净资产 296,209.03 305,034.06 

营业收入 94,906.28 76,898.24 

营业利润 256.65 7,809.72 

净利润 365.45 8,825.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3,524.31 51,320.12 

4、宁靖盐评估情况 

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评估价值为 390,012.00 万元（最终评估值以经备案的结果为准）。 

5、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宁靖盐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6、宁靖盐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置换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招商公路用其持有的扬子大桥 462,574,840 股股份

（占扬子大桥总股本的 21.64%）和广靖锡澄 15%的股权、置换江苏交控持有的宁

靖盐 53.08%的股权（最终置换股权比例以经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本次

股权置换不涉及现金支付/交易。 

2、本次股权置换前，双方在目标公司的持股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宁靖盐 扬子大桥 广靖锡澄 

江苏交控持股比例 74.07% 47.78% 0% 

招商公路持股比例 10.51% 21.64% 15% 

本次股权置换完成后，双方在目标公司的持股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宁靖盐 扬子大桥 广靖锡澄 

江苏交控持股比例 20.99% 69.42% 15% 



招商公路持股比例 63.59% 0% 0% 

（二）股权置换价格及补价方式 

根据评估结果，招商公路持有的扬子大桥 462,574,840 股股份（占总股本

21.64%）的评估值为 126,527.67 万元，广靖锡澄 15%股权的评估值为 80,486.73

万元，招商公路置出标的资产评估值合计 207,014.40 万元。宁靖盐全部股权评

估值为 390,012.00 万元。 

按照价值对等原则，招商公路持有的扬子大桥 462,574,840 股股份（占总股

本 21.64%）和广靖锡澄 15%股权可以与江苏交控持有的“宁靖盐”53.08%的股权

置换。据此，本次股权置换不涉及现金交易或支付，亦不存在其他补价方式。 

（三）置换标的交割 

1、双方同意并确认，以下先决条件的实现为双方履行本协议项下置换标的

交割义务的前提： 

（1）本协议已生效； 

（2）甲方在本协议中的陈述及保证真实、无错误，不存在虚假、重大遗漏

或误导，且未违反本协议任何约定； 

（3）乙方在本协议中的陈述及保证真实、无错误，不存在虚假、重大遗漏

或误导，且未违反本协议任何约定； 

（4）与双方有关的司法机关、政府机关均没有以任何形式（包括口头形式）

发生或作出任何判决、裁定、命令、通知等行政文书，致使本协议或根据本协议

所进行的交易或安排成为非法或被禁止、实际不能实施或达成。 

2、双方承诺并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双方应尽最大努力确保上述的

条件尽快得到满足，且为实现置换标的交割及其他相关手续，双方将密切合作并

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3、双方同意并确认，在双方确认本协议约定的交割条件已经全部满足的当

日或双方同意的下一个工作日，甲、乙双方应督促并配合目标公司向有关工商管

理部门申请相关股权置换的工商变更登记。 

4、股权置换的各个标的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以最后完成的为准）

为交割日，置换标的的权利和风险自交割日起转移。 



5、股权置换的各个标的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以最后完成的为准）即视

为置换标的交割完成。置换标的交割完成视为本次股权置换完成。 

（四）双方义务及过渡期损益归属 

1、除应当遵守本协议及双方其他约定外，在过渡期内双方应尽最大努力：  

（1）保证持续拥有置换标的的合法、完整的所有权以使其权属清晰、完整； 

（2）确保置换标的在办理交割之时不存在司法冻结、没有为任何其他第三

方设定质押，不存在为其他第三方设定的其他权益或任何其他权利负担； 

（3）积极履行与公司运营有关的协议（如有），并对目标公司尽善意股东义

务以促使目标公司：（i）积极运营、养护目标公司所运营公路；（ii）维持其所

有或使用的资产和保险；（iii）维持政府授权、批准、许可持续有效、经营合规； 

2、双方承诺并保证，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期间，如获知目标公司发

生可能影响其运营和资产变化的重大经营活动和投融资决策、置换标的及目标公

司的诉讼事项，将尽快通知对方。 

3、在交割完成的情况下，双方分别对各自置入股权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享

有所有权。 

（五）员工安置及债权债务的处理 

1、本次股权置换，目标公司与其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

政策执行。 

2、本次股权置换前目标公司涉及的全部债权、债务在本次股权置换完成后

仍由目标公司承担，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3、本次股权置换完成后目标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及相关人事安排由届时目

标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另行决定。 

（六）协议成立与生效条件 

1、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即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

即成立。 

2、双方同意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本协议方可生效： 

（1）本协议已签署； 

（2）本次股权置换获得江苏省国资委审批同意； 

（3）本次股权置换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审批同意。 



前述任何一项先决条件未能满足，则本次股权置换自始无效。 

3、本协议成立后，双方应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积极促成本协议的生效，

不得不正当的阻止生效条件的成就。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五、涉及收购的其它安排 

经交易双方协商，宁靖盐后续将采用委托经营管理的模式，在股权置换完成

后，宁靖盐公司将旗下公路资产及业务，委托江苏交控与宁靖盐公司按 80%：20%

股权比例共同出资成立的江苏苏中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注册最后

核准为准）进行经营管理。 

六、资产置换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资产置换完成后，公司主业将进一步得到强化和突出，进一步优化公司

产业结构，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综合竞争力，增强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

公司做优做强。本次资产置换完成后，公司的合并报表将发生变动，宁靖盐将会

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置换完成后招商公路将合并宁靖盐财务报表，对其核算方法由之前权益法核

算调整为成本法核算，置换事项预计对公司利润产生正向影响。 

七、备查文件 

招商公路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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